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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的 

更正公告 

 

 

大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会于 2017 年 7 月

11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

m.cn）上披露了《大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

会议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70）。由于工作疏忽，编制公告

时所依据的《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》非定稿版本，现对公告相关

内容作出如下更正： 

“二、议案审议情况之（三）审议通过《关于<大运汽车股份有限

公司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协议>及补充协议的议案》” 

原为： 

1、议案内容： 

公司拟与本次发行对象签署《大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

份认购协议》。针对公司本次股票发行，大运九州集团有限公司、大

运集团有限公司（合称“控股股东”）及实际控制人远勤山先生拟与本

次定增对象签订《大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<

补充协议>》，主要内容有： 

（1）业绩承诺条款：a、公司 2017 年会计年度经审计的税后净利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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润不低于人民币 6 亿元，2018 年会计年度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不低

于人民币 8 亿元，2019 年会计年度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不低于人民

币 10 亿元。上述三个会计年度称为“考核期”。b、如果公司在上述考

核期内的任一会计年度的经审计的净利润低于上述承诺额度，则投资

方有权要求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在该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2

个月内向公司以现金方式补足净利润差额，即承诺净利润额—实际净

利润额。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相互对该补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。  

   （2）限制出售条款：在投资方持有公司股份期间，未经投资方事

先书面同意，控股股东和/或实际控制人不得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

的公司股份。  

（3）赎回条款：如果本次投资工商变更后，公司发生下列情形之

一，则投资方有权要求控股股东或/和实际控制人购买其股权：a、投

资方自认购完成日起连续持有所认购股份至第 60 个月，则自第 60

个月届满之次日起 1 年内（为免疑义，若自认购完成日起连续持有所

认购股份至 72 个月内公司已提交合格 IPO 申请，则起算点自动顺

延至公司的该等上市申请未获通过或撤回上市申请材料之日）；或 b、

公司或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违反本补充协议陈述保证事项或出现

欺诈等重大诚信问题（如向投资方提供的财务资料等相关信息存在虚

假或重大遗漏情形，或公司出现账外销售等）；投资方有权以书面通

知的方式要求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中的任意一方回购投资方拟转

让的股票；股票回购价格为：[本补充协议项下认购价款—投资方已

转让股票所对应的认购价款]+[本补充协议项下认购价款—投资方已

转让股票所对应的认购价款]*年化利率（8%）*出资期限。控股股东

和实际控制人中的任意一方相互对该回购义务均承担连带责任。 

（4）本补充协议所约定的投资方权利（除投资方有权提名 1 名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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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外），在公司提交合格 IPO 申请时（以上市申请文件签署日为准）

终止效力。  

现更正为： 

1、议案内容： 

公司拟与本次发行对象签署《大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

份认购协议》。针对公司本次股票发行，大运九州集团有限公司、大

运集团有限公司（合称“控股股东”）及实际控制人远勤山先生拟与本

次定增对象签订《 大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<

补充协议>》，主要内容有： 

（1）业绩承诺条款：a、公司 2017 年会计年度经审计的税后净利

润不低于人民币 6 亿元，2018 年会计年度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不低

于人民币 8 亿元，2019 年会计年度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不低于人民

币 10 亿元。上述三个会计年度称为“考核期”。b、如果公司在上述考

核期内的任一会计年度的经审计的净利润低于上述承诺额度，则投资

方有权要求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在该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2

个月内向投资方以现金方式补足投资方本次投资的可预期收益损失。

该可预期收益损失的计算方式：（承诺净利润额—实际净利润额）×

投资方届时持有的本次成功认购的股票数量占届时公司总股份数的

比例。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相互对该补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。 

（2）限制出售条款：在投资方持有公司股份期间，未经投资方事

先书面同意，控股股东和/或实际控制人不得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

的公司股份。  

（3）赎回条款：如果本次投资工商变更后，公司发生下列情形之

一，则投资方有权要求控股股东或/和实际控制人购买其股权：a、投

资方自认购完成日起连续持有所认购股份至第 60 个月，则自第 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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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月届满之次日起 1 年内；或 b、公司或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违反

本补充协议陈述保证事项或出现欺诈等重大诚信问题（如向投资方提

供的财务资料等相关信息存在虚假或重大遗漏情形，或公司出现账外

销售等）；投资方有权以书面通知的方式要求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

中的任意一方回购投资方拟转让的股票；股票回购价格为：[本补充

协议 项下认购价款—投资方已转让股票所对应的认购价款]+[本补

充协议项下认购价款—投资方已转让股票所对应的认购价款]*年化

利率（8%）*出资期限。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中的任意一方相互对

该回购义务均承担连带责任。 

（4）本补充协议第 3 条所约定的投资方权利，在公司提交合格  

IPO 申请时（以上市申请文件签署日为准）终止效力。为顺利实现本

次发行之目的，应审核监管要求，各方有义务配合签署提前终止本补

充协议所约定的业绩承诺与补偿、股份回购等特殊性条款的相关协议。 

除上述补充外，《大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

临时会议决议公告》其他内容均未发生变化，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

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，敬请谅解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大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 年 7 月 28 日 


